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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措施的通知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

为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关于切实提高

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率的通知》（建金〔2015〕150号）要求，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

金个人贷款（以下简称贷款）保基本、保刚需的政策作用，支持缴存职工自住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大贷款支持力度。职工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申请贷款的，不再考虑近1

年内是否提取过住房公积金，计算贷款额度时，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

7万元均按照7万元计算。职工首次贷款结清后，即可再次申请使用贷款；第3次

及以后再申请使用贷款的，需上一次贷款结清满5年。外地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北

京市户籍的中央单位职工，在北京市购买首套自住住房的，可申请使用贷款。

职工购买政策性住房和第二套住房的，仍执行原规定。

二、优化贷款服务措施。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达到上

限的，不再提供工作情况证明。职工可通过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门户网站中的贷款试算器初步估算贷款额度。职工可关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

金管理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贷款办理时间。

三、完善征信记录使用标准。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有尚未偿还的逾期贷

款，或有贷记卡、准贷记卡逾期透支未还的，不予受理贷款申请。借款申请人及

其配偶在申请贷款前2年内，其他贷款（不含助学贷款）逾期连续达到3至5期的，

其贷款最高额度在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公布的贷款最高额度基础上下

调20%。借款申请人及其配偶在申请贷款前2年内，其他贷款（不含助学贷款）逾

期连续6期及以上的，不予贷款。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以前文件有不一致之处，以本通知为准。请及

时转发所属在京单位，遇到问题，及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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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链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１０号 邮编：100020 客服电话：5905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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